
2024.1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关于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是

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中，围绕“台籍战

犯”的审判发表了一些学术成果。不过，由于研究视

角主要集中于台民身份及由此涉及的惩治汉奸问

题，对战后盟军所主导的审判机制及国际法对国民

政府的规范与制约多有忽略；在国民政府处置“台籍

战犯”政策及法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仅关注到相关

司法解释，对于作为国民政府处置战犯的最高决策

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简称战罪处理委员会)
对“战犯”的法律界定及其相关决议基本未纳入研究

视角，所得结论有欠准确。比如突出强调战后对汉

奸的报复及对殖民地历史的清算，认为直到 1946年
10月 23日《审判战犯条例》颁布后国民政府才明确

对违法台湾人以战犯身份审判。①同时，目前研究缺

乏对相关审判案例的分析，未能关注到司法实践中

针对“台籍战犯”身份的具体司法争议以及审判实

态。对于台民组织的活动及其对国民政府处理及审

判“台籍战犯”政策的影响也关注不够，故尚有较大

的探索空间。审判“台籍战犯”是中国政府收复失土

后，在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对

于惩处战争罪行，重建国家秩序，重塑民族认同均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战罪处理委员会关于“战

犯”定义、审判“台籍战犯”政策出台过程入手，并分

析部分司法判例，对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再加探析，以期对目前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何谓战犯

汉奸还是战犯，是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争

议最大的问题。导致这一争议最为直接的原因，是

国民政府对“战犯”定义及其审判战犯法规出台的迟

滞。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理念是在二战爆发后国际

社会的带动下触发的，对“战犯”这一概念的认识也

是在国际社会的促进下逐步深入。现代意义的“战

犯”一词近代才开始出现。晚清以来，中国开始接触

国际法，中国政府先后参加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及巴

黎和会，相继签署包括《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在内

的一系列海牙公约及凡尔赛公约，对国际法有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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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原拟对包括

德皇在内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但却因故流产。“战

犯”一词传入中国，但因战场主要在欧洲，中国军队

未直接参战，故无论是司法界还是舆论界，对“何谓

战犯”及由此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未展开深入研究与

讨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又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烧杀奸淫劫掠，制造

了种种暴行，但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才有

将日军暴行绳之以国际法的动议。

1941年底，被德国侵占的 9个欧洲国家准备发

表宣言，宣布将在战后对德国法西斯所犯暴行进行

司法审判。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敏感地意识

到，作为遭受日本侵略最早、受害最深的中国，也应

对日本犯下的累累暴行进行惩治。在顾维钧的斡旋

下，1942年 1月 13日，在欧洲 9国发表《惩治德国暴

行宣言》当日，中国政府发表书面宣言，赞同欧洲九

国宣言原则，并提出“以同一原则”审判日本战争暴

行。②1943年 10月，美、英、苏 3国代表 32个联合国

家，共同发表《莫斯科宣言》，“允许和德国可能建立

的任何政府停战的时候，凡曾经负责或同意参加上

述暴行、屠杀或集体执行死刑的德军官兵和纳粹党

员，都应当解回他们犯下可恶罪行所在地的国家中，

以便可以依据这些被解放的国家以及因此而建立的

自由政府的法律，来审判并且治罪”。对于主犯，“他

们所犯的罪，并没有特别地理上的区分，他们当由盟

国政府的共同判决治罪”。③1944年1月18日，英国、

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希腊、

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

南非、自由法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伦敦成立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号召各国对战争暴行进行

调查，并将证据提交委员会审查，以便战后对战犯进

行审判。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同年 11月 29日，联

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在重庆正式

成立，首任主席为中国政府代表、著名国际法专家、

前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内

部，中国积极参与审判战犯政策的制定，并与同盟国

达成了以国际法审判战犯，主要战犯由盟国组织国

际法庭审判，普通战犯由同盟各国自行审判的共

识。④1945年 7月 26日，中、美、英 3国发表《波茨坦

公告》，宣布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

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

一。⑤战后对德意日法西斯战争暴行进行法律审判

成为二战期间同盟国确立的政治目标。日本投降

后，盟军在美国的主导下在东京筹设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即A级战犯)。在东南亚及

太平洋地区，同盟各国也在其负责接收的地区迅速

展开对普通战犯(即B、C级战犯)的审判工作。国民

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成为战后审判的重要一环。

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收回治外法权后

首次对外国人进行的审判，国民政府极为重视。为

此，1945年 11月 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战争罪

犯处理委员会”，作为审判战犯的最高决策机构。该

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

书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等

六个部门组成，负责制定处置及审判战犯的相关政

策、法令、法规。遵照与盟国在战争期间达成的协

议，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明确规定“战犯应以军法审

判”。⑥从 1946年 2月起，国民政府陆续在南京、上

海、北平、沈阳、济南、武汉、徐州、太原、广东、台北组

成10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展开审判。

虽然同盟国对审判战犯达成了共识，但对于“何

谓战犯”却存在争议。二战前，所谓“战犯”，主要是

指违背战争习惯法以及1909年海牙公约、1929年日

内瓦公约的普通罪犯。二战期间又出现一些新的战

争罪行，如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联合国战争罪

行委员会曾列举违背海牙公约及日内瓦公约的34条
罪状作为认定战犯的标准，各国对此并无异议，但在

讨论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等当时国际法并无明

文规定的战争罪行时，却争议较大。战罪处理委员

会成立后，首先制定并通过《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

争罪犯审判办法》，并于1945年12月3日以军事委员

会名义通令施行。1946年 1月又通过《战争罪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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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办法施行细则》。上述办法及细则均为行政命令，

内容较为简单，主要规定了战犯的逮捕、拘押，以及

军事法庭的设置办法、适用法律。对于审判战犯中

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战犯”概念，却未能做出司法

界定。

“何谓战犯”，直接关系到国民政府审判战犯法

庭的管辖权限，战罪处理委员会敦促外交部条约司、

军政部军法司以及司法行政部尽快对“战争罪犯”做

出定义。为此，外交部还曾专门致函在东京参加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方检察官向哲濬，询问：

“关于战争罪犯之定义，该法庭有无明文规定，其具

体内容若何?”⑦外交部条约司在提交的报告中，谨慎

地将战争罪犯定义为：“战争期间军人或其他人员对

敌国之军民人等所施行之罪行谓之战争罪犯”，并附

列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列举的34条战争罪状。战

争罪行委员会认为，关于战争罪犯之定义应参照东

京国际军事法庭的界定。⑧

军政部军法司广泛搜集并综合参照各种有关战

争罪行之战争法规及惯例，包括国内法中相关的刑

事法令条文，特别是参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对战争罪犯做出了界定，除引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宪章》中的“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罪”“违反人

道罪”外，并增添一条：“凡其他一切违背国际公约、

国际习惯及我国法律，侵害我国家或人民生命财产

利益之行为，其性质相当严重者，皆构成战争罪犯。”

关于罪犯国籍，规定“我国以外任何国籍之人民如有

上述行为皆构成战罪”。加害对象限定为中华民国

及其国民。在犯罪者职业上，规定“凡有上述行为之

人不论其有无军人身份，亦不论其职业性别如何，皆

构成战罪”。⑨

军政部军法司起草的关于“战争罪犯”的定义，

基本为战罪处理委员会接受，成为国民政府制定审

判战犯法规的基础。随即，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战犯

审判办法修正草案》40条，又召集军法、司法专家会

议经过3次讨论修订，定名为《战争罪犯审判条例》，

共35条，于10月23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对“战犯”定义如

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战争罪犯。一、外国军

人或非军人，于战前或战时违反国际条约、国际公约

或国际保证，而计划、阴谋、预备发动或支持对中华

民国之侵略，或其他非法战争者。二、外国军人或非

军人，在对中华民国作战或有敌对行为之期间，违反

战争法规及惯例，直接或间接实施暴行者。三、外国

军人或非军人，在对中华民国作战有敌对行为之期

间，或在该项事态发生前，意图奴化摧残或消灭中华

民族而，(1)加以杀害、饥饿、歼灭、奴役、放逐；(2)麻醉

或统制思想；(3)推行、散布、强用或强种毒品；(4)强迫

服用或注射毒药，或消灭其生殖能力，或以政治种族

或宗教之原因而加以压迫虐待，或有其他不人道之

行为者。四、外国军人或非军人，在对中华民国作战

或有敌对行为之期间，对中华民国或其人民有前三

款以外之行为，而依中华民国刑事法规应处罚者。”⑩

相较于《远东军事法庭宪章》，《战争罪犯审判条

例》对战犯的定义更为严格，《远东军事法庭宪章》只

有前三项罪行，即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

道罪。《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则除前三项罪行外，还规

定违犯“中华民国刑事法”者也为战犯。原因之一，

是由于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较早，受害较深，战罪处理

委员会担心有些罪行国际法未有规定，从而导致战

犯逃脱惩治。之前在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讨论战

犯罪行时，顾维钧就曾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赞成委员

会提出的34条罪状，但并不受其约束，委员会接受了

顾维钧的意见。日军暴行累累，以后发现补充的罪

状不断增加，至东京审判时，起诉书中实际提出控告

的罪状达55项，而中国国内对战犯的审判中，所列日

军罪状增加到38项。

作为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后第一份自主审判

外国人的法律，审判条例将战犯界定为“外国军人或

非军人”，而未限定为违法“日本人”，一方面是为了

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德意敌国侨民的助敌行为，同

时也是为今后法律发展的需要。关于“外国人”之定

义，司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如下：“盖处罚战犯，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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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为要件，渊源于国际公法上之

观念，故非属于交战国之军民，无由成立战争罪

犯。”即限定为与中国交战国家的国民，实际在国民

政府进行的审判中，主要审判对象为日本战犯，同时

也有少量的违法外侨。

《条例》明确规定以国籍作为甄别“战犯”的标

准，战犯不限定为军人。这两点，是理解国民政府审

判“台籍战犯”政策的基础。

在审判适用法律上，《条例》也突出体现了对国

际法的遵守。1946年 8月，在研讨制定《条例》时，

国民政府国防部军法处副处长戴佛、高级法官唐表

民等提出，战犯“判决书应以国际法为主文”。因

此，与《战争罪犯审判办法》将《陆海空军刑法》《中

华民国刑法》等国内法与“国际公法”“国际惯例”置

于并列的地位不同，《条例》第 1条明确规定，“战争

罪犯之审判及处罚”首先适用“国际公法”，其次适

用“本《条例》之规定”，最后适用“中华民国刑事法

规之规定”。

《战犯审判条例》颁布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

可。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1947年访问联合

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据其访问报告称：“该会对于我

国去年公布施行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甚为满意，

认为与该会政策及国际法之最近发展不谋而合。”

二、国民政府对“台籍战犯”的审判政策

在筹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过程中，同盟

各国对于英国提出的战犯与通敌者应有区别，战犯

采用国际法审判，通敌者采用国内法审判的建议达

成共识。但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国民政府进

行的审判中，围绕“台籍战犯”的身份问题却发生不

少争议。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1946年 1月

12日，行政院颁布训令，宣布台湾人民“自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但因从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即沦为日本殖民

地。从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 1945年 8月
日本投降，大约有20万台湾人被征调到东南亚及太

平洋战场，除直接参加战斗外，还从事各种为日本侵

略战争服务的工作。此外，还有部分战争前即侨居

海外的台民。面对战后大规模的接收、遣返，以及审

判战犯问题，如何处理台民及曾为日军服务的台湾

人成为盟军及国民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英国接收

香港后，首先提出在与日本签订和平协议前，台民仍

应视为“敌国人民”，无论是否参加战争或曾为日军

服务，均应予以集中管理的意见。

根据上述意见，香港警务处要求所有在香港的

台民必须集中。此外，在泰国境内的台湾侨民约540
人也被认为是日本侨民，被英军拘押。

盟军迅速展开对战犯的审判工作。1945年 9
月，澳大利亚军队在接收日军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

投降后，立即向英联邦政府提出了审判战犯的申

请。从1945年11月至1951年4月，澳大利亚先后在

其境内和西南太平洋战区所设的军事法庭对 95名

“台籍战犯”进行了判决。此外，美国、英国、荷兰等

也对“台籍战犯”进行了审判。在审判中，“台籍战

犯”均视同日本战犯。

援引国际惯例及盟国对台湾人的处置原则，国

民政府于 1945年 11月 1日颁布由陆军总部拟定，经

行政院核准的《处理在日军服务之台人办法》5条。

该办法虽名为“为日军服务的台人”，但实际针对所

有台人。主要内容为：“(一)凡在日军中服务之台湾

人，仍与日军缴械后官兵暂不区分，由各受降区一并

集中，将来再另行分别集中，交由当地省市政府管

理。(二)凡台湾人民散在各地者，由各地省市政府使

其与日侨分别集中，严密保护。(三)上述台湾人集中

后，查明其曾系日军特务工作，并有残害同胞之行为

者，依法惩处，其有曾凭借日人势力凌害同胞，或帮

同日人逃避物资，转卖军用品者，亦依法处置。”该

办法规定对全体台湾人采取集中管理，同时根据战

争期间与盟国达成的审判战犯协定，规定对在战争

中的违法台人“依法惩处”。

在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和审判的同时，国民政

府迅速展开大规模的惩治汉奸运动。根据《处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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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服务之台人办法》，大批在战争期间违法的台人

被逮捕。由于台人身份未明确，国民政府对于“战

犯”未有明确界定，对于“台籍嫌疑犯”是以战犯还是

以汉奸审判也未有明确的法规，以致各司法机关在

审判中采用的法律及断案标准分歧。而厦门高等法

院一分院对于被逮捕的 96名台湾人则迟迟不予起

诉，超期羁押，不仅引起台民不满，也造成社会舆论

对国民政府审判公正性的质疑。1946年2月13日，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14次常会正式讨论对台人违

法者的审判问题。会上，就军令部李立柏处长提出

的议案“抗战期间厦门地区附敌不法台人及敌情报

机关(台人)共计261名，应以战犯或汉奸处理提请公

决案”进行商议。经大会讨论，决议：“抗战期间台湾

人有战犯罪行者应交审判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审

理。”交军事法庭审判，即是按照战犯论处，而不是

以汉奸论处。这一决定的法律基础，是基于司法院

的司法解释：《惩治汉奸条例》中关于汉奸罪的犯罪

主体，虽不以本国人民为限，“惟台湾人民于台湾光

复前已取得日本国籍，如在抗战期内基于其为敌国

人民之地位，被迫应战、随敌作战或供职于各地敌伪

组织，应受国际法之处置，自不适用惩治汉奸条例之

规定”。

该政策不仅适用于中国国内审判，也适用于海

外对违法台人的审判。1946年 3月 30日，国民政府

驻仰光总领事伊禄光致电外交部，请示对战犯的审

判政策：“此间将审日本战犯，查(一)倘现在缅甸之日

战俘中其过去暴行经华侨向本馆呈控请法办时，是

否应由馆向当地政府提请法办，抑由其本人办理?
(二)倘此项战犯原属台湾籍时，应如何办理?”4月2
日，外交部欧洲司复电称：“现在缅甸之日本战俘中，

其过去暴行经华侨向该馆呈控者，该馆应提请当地

政府法办。原属台湾籍之战犯，仍以日籍战犯论。”

在随后军政部军法司起草的关于“战争罪犯”

的定义中，明确将台人违法行为列入战争罪行，并

将日本人对台人的违法行为做了区分：“台湾，行政

院宣布自(1945)年(10)月(25)日起收回，在此期间以

前：(一)台人如有上述行为应构成战罪；(二)日人对台

人如有上列行为者不能以战罪论处。”军政部的定

义明确将国籍作为区分战犯的标准之一。战争罪犯

处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战犯审判办法修正草案》接

受了军政部的意见。“草案”第 7条规定：“台湾省人

民，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有第三条各

款行为之一者，准用本办法之规定。”第8条规定：“外

国军人或非军人，或台湾省人民，对中华民国之盟国

或其人民，或受中华民国保护之人民，有第三条各款

行为之一者，分别采用本办法之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中国收回台湾，民族主义

高涨的形势下，该两份文件并未将违法台湾人直接

等同于日籍战犯，而是与日籍战犯并列，实际是不承

认日本对台湾的非法占领。

在随后颁布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审判条例》

中，删除了“台湾省”三字，而是表述为“战争罪犯虽

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恢复中华民

国国籍，仍采用本条例之规定”。“条例”既然将战

犯限定为“外国人”，并以国籍区分，指交战国家，如

果将中华民国一省之人列入战犯，不符合对战犯的

界定。当时，中国作为同盟国一员，本着国际主义精

神，希望在随后的对日媾和中再次确定台湾光复的

程序。然而，不曾想随着冷战拉开序幕，对日媾和成

为美国对苏冷战的武器。美国排除苏联、中国等主

要战胜国，主导旧金山对日媾和，并违背《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书》等文件的精神，在对

日和约中故弄玄虚，只写台湾由日本放弃，不提归

属。历史在从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进

入到一个意识形态因素被放大的阵营对抗时期，在

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被赋予不该有的政治色彩，此

为后话。

细究《国民政府战犯审判条例》第2条第4款，该

款明确规定，“外国军人或非军人”除违背前三款之

行为外，如有违背“中华民国刑事法规”，也应视作战

犯，即是说，台民在战争期间所有违法行为均作战犯

论处，在法律层面，并不存在以汉奸罪论处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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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违法台湾人以战犯论处的同时，对于台

人在战争期间的附敌行为，战罪处理委员会也进行

了讨论。1946年 9月 17日，在第 42次常会上，军政

部军法司高级法官唐表民提出：“查敌国人民有从事

其职业上之自由，且亦有效忠其本国之义务，此无论

就国内法抑国际法言，皆属无可訾言。故敌国人民

业务上之行为虽对敌国军事有所协助，若尚未达于

犯罪之具体阶段，并亦无侵害我国或其他盟国之恶

意，而其行为又不足予侵略战争以有效之支持者，自

难以战争罪犯论拟。”经过讨论，1946年10月15日，

在委员会第46次常会上，通过了该提案。

虽然对台人的附敌助敌行为从法的角度进行了

具体辨析，一定程度减轻了台人因职业因素附敌助

敌的责任，但对于真正违法的战犯，国民政府仍然坚

持必须惩治。比如针对台民组织不断呼吁政府对于

“台籍战犯”“不追究既往”的请求，战罪处理委员会

决议，坚持“应照规定办理”，驳回其请求，表明国民

政府在惩治战犯问题上的坚定态度。

从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的出台过程可以看

出，其政策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始终坚持对违法台人

依法惩治，其原因，除遵守与盟国达成的惩治战争犯

罪的承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借惩治甘心追随日本

的违法台人之机，以清除日本殖民统治影响，重建国

家秩序，重塑国家权威，加深民族认同。二是坚持以

战犯身份用国际法审判台籍嫌疑人，以示对国际法

的遵守，藉以表明比日本殖民者有更好的执政能力，

以赢取台湾民心。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民心

向背直接关系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故在制定政

策的过程中，战罪处理委员会正视台湾历史，对台民

在日军的刺刀下被迫附敌的行为予以同情理解，使

得许多违法台湾人在司法审判中被免予起诉，或无

罪释放。

三、审判中的司法争议及判决依据

战罪处理委员会虽决议对违法台人以战犯审

判，作为最高法的《审判战犯条例》也有明文规定，但

在实际审判中，由于不同法官对于法的理解不同，却

产生不少争议。“汉奸”抑或“战犯”的争议主要发生

在针对非士兵身份的“台籍嫌疑犯”审判中，针对警

宪人员的审判中也较少发生。其司法争议主要有以

下几点：

第一，犯罪行为是主观还是被迫。针对司法院

解释，台人“在抗战期内基于其为敌国人民之地位，

被迫应战、随敌作战或供职于各地敌伪组织，应受国

际法之处置”，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抓住司法院解释

中的“被迫”二字，坚持认为“在华台人在抗战期间，

除被迫应征及随敌作战者外，其有触犯《惩治汉奸条

例》之罪嫌者，以汉奸论罪”。

河北高等法院在审理“台籍嫌疑人”蓝振德案

时，认为蓝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出自自愿，而非“被

迫”，坚持以“汉奸罪”起诉并判决。蓝振德，七七事

变前任天津市公安局秘书。事变爆发后，先后充任

伪天津市公安局第四科科长、特务科科长、外事处处

长、伪社会局局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因被天津市民

王子和告发而被捕，移送河北高等法院，以“在任期

间，凭借敌势罪恶昭著，不特对国人任意拘捕陷害，

且更以大量之煤充作敌人军用，以大量之铜献纳，以

便制成军火”等罪状，以汉奸罪被起诉。蓝振德不服

判决，辩诉称，自己世居台湾，于台湾光复前已取得

日本国籍，出任伪职系“日人之调派，出于不得

已”。保定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前身为第

11战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北平军事法庭)也多

次要求河北高等法院法庭将蓝振德移送，但河北高

院引司法院解释，认为蓝振德在七七事变前已任天

津市公安局秘书，加入伪公安局系因家庭生活困难、

旧日同事之邀请，“则被告之参与伪组织，系经友人

介绍，由被告本人之意思参加，并非由于日本之征

调，已极明了”；又以蓝振德参加伪职时填报的是福

建省籍，非日本国籍，认为“被告亦并非基于为敌国

人民之地位而参加亦为明显，故被告应适用《惩治汉

奸条例》处断”，拒绝移送。最后，河北高院以汉奸罪

判处蓝振德7年徒刑。

第二，日籍还是“台籍”。由于日本殖民台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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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部分台民迁徙流动频繁，其身份认定存在争

议。一些“台籍嫌疑人”被捕后，为了争取法庭无罪

或从轻处罚，一再声称自己为中华民国国民，不承认

自己的日籍身份，导致法庭在认定其身份时发生争

议。这在谢华辉案中较为典型。谢华辉，祖籍福建

南靖县，出生于台湾新竹县。日本早稻田大学毕

业。1922年回到大陆。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滨江市

政筹备处科长、哈尔滨复兴委员会总务部副部长

职。七七事变爆发后，于 1937年 10月入关，初任伪

北京市警察局顾问，后相继充任伪河北省津海道道

尹、渤海道道尹、燕京道道尹、顺德道道尹等职。

1945年 12月 9日以汉奸罪被逮捕。谢华辉被捕后，

一再向法庭声称自己一直“以中国人自居”，“在台湾

未光复前，因耻为日寇之殖民地人民，绝未自行表示

为台湾人”。又因其离开台湾时间较长，导致对其

日籍身份发生争议。该案律师李宜琛认为，“被告于

日本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历任各职，二十余年间

未返回台湾，均以福建泉州为其籍贯。其后参加伪

组织，亦复相同。且称归返祖国，以中国人为中国服

务，其供职于伪组织，系与王荫泰、王揖唐等之关系，

经其推荐，并非以台湾人民参加工作，在未供职以

前，并未与敌国有通谍之情形，则其非以基于敌国人

民之地位供职于敌伪组织，极为明显。依前开释解，

不受国际法之处置，自应适用《惩治汉奸条例》之规

定”。此外，一些法庭在审判中，要求嫌疑人提供日

籍证明材料。事实上，虽然一些台民未主动申请日

籍，但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相关条文，条约签订后，

如果两年之内未迁出台湾的台民，均被日本强行视

为日本臣民，这部分台民数量不在少数。因此在审

判中，一些台人只能向台湾同乡组织求助，以证明自

己的日籍身份。

第三，是否为军职。一些法庭坚持认为军事法

庭审判的战犯必须是军人，或者是军队中的服役人

员。河北高等法院在审理蓝振德案时，以蓝振德未

担任过军职为由，拒绝移送，并坚持要求保定绥靖

公署军事法庭查明“蓝振德究系何年何月充任何项

军职”。

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公正断案，但

事实上，判决结果难免受制于个体对法的理解。由

于法官群体对于法的理解、接受程度不同，使得国民

政府战后审判并不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多种样态。

虽然针对“台籍战犯”的审判存在司法争议，但一些

判例也严格遵守了国际法。比如，1945年底，湖北高

等法院对于“台籍嫌疑犯”庄泗川进行了无罪判决。

该案后被视为审判“台籍战犯”的经典案例，不断被

台人及台民组织援引，其判决理由在相关司法解释

及判例中也被多次采纳。

庄泗川，出生于台湾嘉义。自 1938年 9月起历

任上海伪《新申报》国际版翻译、汉口《武汉报》编辑

部长、《大楚报》社长、中日文化协会湖北分会总干

事，后又出任东亚联盟湖北分会秘书、主任，伪武汉

汉阳经济取缔委员会总干事等职。因其在“对外战

争时期，连续帮助以文字为有利于敌国之宣传”，

1945年 10月，被武汉军宪警督察处逮捕，移送湖北

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此时，国民政府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尚未成立，庄泗川虽然在刑事法

庭接受审判，但最后法庭却判决其无罪。判决理由

为：“被告庄泗川，为台湾嘉义州人，在台湾光复以前

属日本国籍，事极明显。按人民有效忠其本国之义

务，如一国因战争而侵入他国之领土，排除他国之权

力，而将该地方置诸自国权力之下，则占领之一方因

施行其军权统制，进而为种种措施征调其自国之人

民服务，故不论其举措是否合于战时国际公法，而其

被征调之人民，因服从其本国之动员令从事职务，对

于被占领之一方自不负刑法上之责任。”判决书还对

不以汉奸罪起诉理由进行了说明：“再就起诉书所引

之《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二项第九款

前段及第四条(即为有利于敌国之宣传)言，被告以敌

国人为有利于本国之宣传，其非各该条所指之犯罪

主体，不应科以刑事责任。”法庭认为，庄泗川在战争

期间的所作所为，均系日军占领期间“以敌国身份”

强迫征调，故不应处罚。庄泗川随即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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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庄泗川同时被该法庭起诉的《大楚报》

社副经理王梦华，记者程世栐、尹震里，因系中华民

国国民，均被判处7至10个月不等徒刑。

在国民政府对“台籍战犯”的审判中，法庭判决

除考虑犯罪人的身份因素外，更主要的还是根据其

犯罪事实依法作出裁定。比如北平军事法庭审判的

台民蓝振德案、谢华辉案、江也夫案，法庭秉持疑罪

从无的原则，以证据不足，或嫌疑人行为不构成犯罪

为由，均作出不予起诉处分。

谢华辉被提起诉讼后，向第 11战区军事法庭提

出申诉书，声称自己虽出任伪职，并无任何勾结日寇

残害地方百姓的罪行，并列举自己在任期间，采取救

济水旱难民、取缔敌人特务工作站、取消敌人特务工

作队、破坏敌军特务网、阻止敌军掘挖壕沟、阻止敌

军烧杀等种种举措。法庭进行了多方调查取证，先

后有驻沧县河北第3区行政公署，以及沧县、青县、盐

山、南皮、献县等县百姓提供书面材料，证明其在任

期间维护地方、救济百姓的行为，并证明其无任何扰

害地方的罪行。最后，法庭认为“被告籍隶台湾，取

得日本国籍，当为日本人民，则其充任伪华北津海、

渤海、燕京、顺德等道尹之行为，实难认为违法”，且

“查被告在道尹任内，尚无违反国际法及正义和平之

行为”，以“犯罪嫌疑不足或行为不成犯罪者，应为不

起诉之处分”为由，决定不予起诉。

蓝振德虽被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 7年徒

刑，但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依据《战犯审判条例》，

坚持要求移送，由军事法庭重审。蓝振德被移送该

庭后，法庭对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任意拘捕国人”

“以煤充作敌军之用”“向日军献铜”等重新进行侦

讯，传讯相关证人到庭作证。由于告发人所指控的

犯罪事实“系属传闻，始终未能提出丝毫证据”；而

所言被蓝振德拘捕之人，始终未到庭作证，且指控

被捕的时间，与被告人任职伪公安局的时间也不符

合，再加上原伪天津市公安局秘书刘宗彝、伪北平

市警察局外事室主任周思靖均提供证明书，证明蓝

系以日籍身份，被日本人“强迫派充”。综合上述因

素，法庭认为，“被告之犯罪嫌疑显属不足”，根据《战

犯审判条例》及《刑事诉讼法》相关条例，依法作出不

起诉处分。

曾任伪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的台湾人江文

也，以在战争期间为日本人制作《大东亚之歌》《新民

歌会歌》、出卖同事老志诚等罪名被人举报，被北平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移送第11战区军事法庭提

起诉讼。江文也妻子吴韵贞于1946年5月27日在申

诉书中称，其夫仅为《新民歌》谱曲，歌词非其夫所

作，且“曲谱只具旋律音调，并无思想内容，其本身毫

无政治色彩”。台湾旅平同乡会也呈文第11战区司

令长官孙连仲，称其在日军占领期间，向未参加过任

何伪组织及其政治活动，亦未参加过“献金”“慰劳”

等运动，相反却因作《苏武牧羊》《满江红》等爱国歌

曲，被日大使馆认为是抗日之举，于1945年6月受革

职处分。被害人老志诚亦向法庭作证，自己被捕之

事，与江文也无关。1946年10月19日，在《战争罪犯

审判条例》颁布前，法庭作出判决，根据举证，认为

“被告素以执教为生，作曲为业”，虽曾为《新民会会

歌》《大东亚之歌》谱曲，“亦难构成战罪”，判处不予

起诉处分。

可见，法庭在判决中非常重视法律证据。上述3
例对“台籍战犯”的审判，法庭做出不起诉判决的依

据，主要是犯罪证据不足，其日籍身份虽然也是参考

的因素，但并不是法庭裁量的主要依据。如果证据

确凿，仍然被判刑。比如曾担任日军战俘营看守的

蔡森、朱海闾，因在战争期间虐待中国俘虏，日本投

降后被捕，押送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被起诉。经法

庭检证，被告对于虐待俘虏之事实“供承无异”，与

被害人陈诉情形“悉相吻合”，“罪证明确”。法庭认

为，被告行为明显违背《海牙陆战法规》，但因“被告

等隶属台籍，被日军强迫服役，致触战规，核其犯情

尚非重大，且系奉行日军命令，究与恣意肆虐之情

形有间”，故法庭作出从轻判决处分，分别判处两人

徒刑4年。

《战争罪犯审判条例》颁布后，厦门高院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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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将被以汉奸罪起诉的“台籍嫌疑人”90人作出不予

起诉处分。但在台湾，直到1946年12月7日，司法

院再次解释台湾人应适用《战犯审判条例》，以汉奸

罪被起诉的“台籍嫌疑犯”，才被移送台北军事法庭，

以战犯的身份接受审判，其原因，应有民间彻底清

算日据时期亲日派的呼声及官方去皇民化的影响。

台湾人犯纷纷要求在军事法庭以“战犯”身份审

判，是因《惩治汉奸条例》比《审判战犯条例》严苛得

多，一些需要负刑事责任的“汉奸罪”，按照国际法，

均可以免除，湖北高院在审理《大楚报》案中，对庄泗

川与王梦华、程世栐的不同判决即是证明。

但并不是所有违背中华民国刑法，以战犯起诉

的案件均判不起诉。台北军事法庭就对辜振甫、林

熊祥、许丙等阴谋分裂台湾的案件均作出有罪判

决。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翌日，原日本

贵族院议员许丙、时任台湾总督府评议员的辜振甫

等人就在一些日本军官的鼓动下，筹组“台湾自治委

员会”，阴谋使台湾“独立”。事件虽只持续短短9天，

但因性质严重，危害极大，故辜振甫等人被台北军事

法庭以“内乱罪”起诉，并以“共同阴谋窃取国土”罪

行，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不等徒刑。

综合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统计，国民政府设置的

10个军事法庭中，共有 5个军事法庭对“台籍嫌疑

犯”进行了立案。具体判决情况如下：国防部南京

军事法庭起诉 15人，10人被判处 3年至 15年不等

的徒刑，5人被判无罪；北平军事法庭起诉 6人，3人
被判 2年 6个月至 10年不等徒刑，3人不起诉；广州

军事法庭审判 3人，均处死刑；武汉军事法庭起诉 3
人，2人被判7年至10年不等徒刑，1人被判无罪；台

北军事法庭起诉 25人，1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无

期，20人被判 1年 9个月至 20年不等徒刑，2人被判

无罪，1人在逃。

四、“台胞”抑或“战犯”

战后虽然国民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并根据国际

法，制定了处置台人及审判“台籍战犯”的政策，但面

对战后接收、遣返、审判等复杂形势，台人及“台籍嫌

疑犯”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切换”身份，并利用各

地同乡组织制造舆论声势。为争取台湾民心，国民

政府也相应对处置台人及审判“台籍战犯”政策作出

调整。

日本投降后，台人既被视为“敌国人”，按照国际

法，其在大陆的资产可以被无条件没收。出于对战

争期间部分依附日军势力为非作歹的台人的痛恨，

大陆居民也殴打一些台人，社会舆论也呼吁严惩台

湾汉奸。由于集中营中鱼龙混杂，条件恶劣，生存环

境堪忧，而当中有不少是战前移居海外的华侨，故台

人对于国民政府按照“敌国人”加以处置的办法极为

不满，不断呼吁应将台湾人视作“台胞”，予以紧急救

济，区别对待。

1946年1月3日，台湾旅沪同乡会致电台湾行政

长官陈仪，希望呈请军事委员会敕令撤销处理台民

办法。该电称：“台湾民众受日人五十余年之压迫，

水深火热，于此山河重光之期，欣幸欢忭，满心热情，

希望得还自由，今反受到与日人同样之待遇，实出意

料之外。按‘台湾人民居于祖国者，有被日人征调在

各部队服军役者，有经营商业而与日人有联络者，但

若辈之所为，皆有不得已之苦衷’，实因日人统治台

湾，年久日深，手段之毒辣，世人皆知，台民之行动，

本不得自由，任其支配，何能反抗。固台民中‘亦有

不肖之徒，假日人之威势胡为，不过少数而已’。倘

照以上办法，贤愚不分，一律集中，并将财产没收，则

台胞精神与物质之损失，将不堪设想矣。”电文甚至

将台民问题提高到民心向背的高度，“今若以待日人

之办法待台民，恐将于收回失地、收复民心之期，失

去台湾之民心矣”。厦门市台湾同乡会理事长陈金

方也电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称，根据司法院解释，抗

战胜利前，台胞居于敌国人民地位，不适用《惩治汉

奸条例》，请求行政院饬令将在押台胞开释，并发还

被查封的台胞财产。同时，该同乡会还上呈厦门市

政府及警察局，要求对台胞实行保护。

对于在海外被盟军拘押的台民，各台民组织也

展开了营救。1946年 2月，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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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光上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部称：“窃查南洋

各属台胞，大多在太平洋事变后被日寇强迫征用夫

役。今幸抗战成功，倭奴屈服投降，台湾重归祖国，

台民痛苦一旦解除，正欣脱离桎梏，恢复国籍，莫不

深相庆幸。岂期晴天霹雳，近月间，越南、暹罗及南

洋群岛一带之台胞，竟有遭受各地当局视同日寇，一

律命令集中，群情惶惑，惴惴不安”，为安定六百万台

胞民心起见，恳请饬令驻南洋各属领事馆与当地政

府交涉，取消对台民的集中管制命令。台湾省缅甸

台胞送还促进会代表李廷昭也上呈陈仪，称“旅缅台

胞江庆山等54名，被当局以汉奸罪嫌禁锢劳役，请赐

予救济回台”。为此，陈仪致电外交部，要求向盟军

交涉，对被拘押的台胞“依法处理”，查明如果确无汉

奸罪嫌者，应进行救济，并遣送回台。

报刊舆论也不断呼吁重视针对台人的“敌意”处

置问题。《申报》发表《暹罗境内台胞尚未恢复自由》

一文，指出：“暹罗境内被拘留之台籍侨胞，约五百四

十人，在英人来此后，被认为敌国日本侨民被拘。今

台湾既复归中国，彼等之地位自亦变更。两日前由

李铁铮率领之代表团曾提及彼等之释放问题，然此

间英国当局则谓，须请示新加坡之东南亚盟军总

部。此事之症结，在于我国政府虽已视彼等为侨胞，

然其他各盟国政府则仍以日人视之。此事似应由我

国政府迅速由外交途径，唤起盟国政府注意。”该文

指出了战后台湾地位问题的症结。

如何处理台民问题，事关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后

是否能赢得台湾社会对其政权的认同和支持。针对

台民的吁请，外交部专员杨觉勇向战争罪犯处理委

员会提出议案：“香港台胞现仍被英方拘留，待遇甚

苦，拟筹改善办法提请公决案。”虽然国际社会对于

台湾归属仍存争议，但委员会仍决议：在香港之台胞

“无战犯罪行者”，可由外交方式提交中国政府处

理。根据委员会决议，外交部随即致电南洋各属领

事馆：“凡台湾籍侨民随日军前往附敌有据者，可依

法办理，其余均视为华侨，应向当地政府交涉，免予

集中，并妥加保护。”同时外交部又指示驻仰光总领

事尹禄光，向盟军交涉，提请将在日本战俘营内非日

籍之台湾人释放。在台民的呼吁下，1946年7月30
日，厦门市政府明令警察局：“查台籍同胞自当以本

国同胞看待，不得抱有歧视行为。如有任何纠纷，自

应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不得借故行凶。”要求对台胞

实施保护。

国民政府展开对汉奸的逮捕、审判后，涉案台湾

人在辩护状中均声称自己为台胞，并一再否认自己

的日籍身份。台民组织也纷纷上呈政府，请求对“台

胞”网开一面。这些辩护状及呈文，无一不声称其

“心向祖国”的爱国之心，并列举种种爱国言行，以示

与日本人无涉。比如谢华辉被逮捕后，台湾旅平同

乡会展开营救，呈文法庭称：谢华辉向“以经商为业，

向不参与政治。七七事变，日寇组织伪华北政府，强

迫任以伪渤海道尹，曾一再固辞。只以台湾是时尚

未光复，凡日寇命令，台人须绝对服从，不得已，俯首

就职。虽在日寇铁蹄之下，惟以爱护地方、暗为祖国

服务，保全之处，不胜枚举。心系祖国，以台人之故，

不得不受日寇之指挥，自与甘心附敌者情形不

同”。谢华辉之妻谢艾华也呈文法庭，强调谢“确系

台人，始终未入日本国籍，在华北多年，誓死不做特

务”，恳请法庭判处其无罪。

但庄泗川被湖北高等法庭无罪释放后，涉案台

民却转瞬改口，纷纷称自己系“日籍台人”，强调自己

的“敌国身份”；台湾同乡会组织也设法为这些台民

提供日籍证明材料，并援引庄泗川案判决理由，请求

法庭判决其无罪。尤其是国民政府《审判战犯条例》

颁布后，“台籍嫌疑犯”均以自己系“敌国人”，要求移

送军事法庭，以“战犯”审判。

得知庄泗川被湖北高等法院判决无罪后，谢华

辉之妻谢艾华在诉状中，改称谢华辉光复前“属日本

国籍”，在日本占领期间虽曾出任伪职，但“日本人为

其自国服务并无刑事责任……民夫为台湾省基隆

人，然系以敌国人之身份为之，于法亦应不加处罚，

在同一中国领域内事同一律”，要求法庭援引庄泗川

案例，释放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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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战犯条例》颁布后，蓝振德在辩护书中一

再强调自己在台湾光复以前“隶属日籍台湾人”，并

向法庭提交了战前日本政府颁发的外国旅行护照以

及台湾原籍户口抄本，其妻蓝胡素娟也以蓝振德为

日籍台湾人，依照审判战犯法令及司法院解释，河北

高院对于被告无审判权为由，坚持要求移送军事法

庭审判。

“台籍嫌疑犯”纷纷要求移送军事法庭审判，希

望能如庄泗川案一样，法庭能判处自己无罪。但事

实上，在军事法庭审判中，触犯《战犯审判条例》的战

犯依法被判决，虽拥有“日籍”身份，但不符合免责条

款，仍然不能免罪。一些“台籍战犯”因罪行深重，法

庭对其判决处罚也重。针对军事法庭的判决，台民

颇有微词，认为判罚太重，希望法庭应念“同胞”之

情，不要将“台籍战犯”与日本战犯同等处分。国民

政府筹备国民大会期间，台湾省代表致函国防部称：

“日人素欲以华制华，武装侵略(台湾)之后，更禁台省

良民内渡，而专庇护众犯归祖国沿海作奸犯科，使国

人以为台人均为汉奸。七七事变后，敌更强征台人

做间谍、通译、俘虏卫兵等，胁诱随军作恶，使国人仇

视台人。国人不察离间奸计，往往认台胞较日寇尤

为恶毒，严惩战罪。幸政府明察，今春通令台人不能

成立汉奸罪，仅有敌降前战犯罪。”请求“各军法司法

机构审理台籍战事人犯时，应同情处境，勿与日犯同

等处分”。由于台人地位较低，被日军征集后往往

从事较为低级的通译、看守等工作，直接处于战争前

沿，战争结束后，往往容易被盟军指认。针对台民的

呼吁及战争中的实际情况，战罪处理委员会委员李

祥生在第59次常会上，就“台胞及台湾国大代表一再

请求，对台湾籍战犯准予从轻处决或准减刑”问题提

请公决。会议讨论的结果，决议“由军法处通令各军

事法庭斟酌情形办理”。1947年12月25日，行政院

通令：“禁止军政机关对收复前台民妄加战犯罪

名。”1948年 6月，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奉令结束，

整个审判战犯工作停止。

台民组织的呼吁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影响，再加

上“台籍嫌疑人”的不断陈诉，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政

府处置台民及审判“台籍战犯”政策产生了影响。为

争取台湾民心，国民政府在明确对战犯进行惩处的

同时，一再强调对普通台民及战犯应加以区别，保护

普通台民。在台湾地位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国民政

府仍然坚持对海外侨胞通过外交途径加以救济，体

现了收复国土后坚决对台湾行使国家主权的决心。

面对战后处置及审判，“台籍嫌疑人”不断切换身份，

不过是自保自救，很难说是对其身份尤其是对敌国

身份的认同。从几例审判案例可以看出，在台湾被

日本占领后，嫌疑人主动回到大陆，虽然不得不参加

伪职，但均以祖籍行事，不认同日籍，且被捕之初也

一再表明自己是中国人，后因为自保，才不得不承认

为日籍。

五、结语

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的审判是一场国际性

的审判，这一性质决定了国民政府所主导的中国部

分的审判也必然受到盟国审判机制的规约，其特征，

是依据国际法对战犯进行判决。战后审判也是废除

治外法权以后，中国第一次独立对外国人进行的审

判，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是否能很好地执行审判不

无疑虑。故审判的公正性直接关系国民政府的司法

能力，国民政府如履薄冰，一再强调对国际法的遵

循，从对“战犯”的定义到惩治战犯最高法《审判战犯

条例》的出台，均体现出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吸收。战

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主席秦德纯一再强调：“战犯之拘

留、审判与执行，非同一般之刑事处理”，“应重视国

际公法裁判上之意义与作用”。战后国民政府在对

“台籍战犯”的处理政策上始终秉持两个原则：一是

对违法台人坚决依法惩处；二是台籍人犯以“战犯”

身份惩处。早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颁布前，战罪

处理委员会就明确规定“台籍人犯”以战犯身份审

判。在具体的审判中，由于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不同，

法官对“台籍战犯”的身份确认时有争议，但一些判

决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从而为国民政府审判“台籍

战犯”法规的出台提供了借鉴。从对一些司法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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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法庭判决依法而行，对于“台籍

嫌疑人”因其身份得以责任免除的判决也基于法的

精神，且法庭判决也并不完全依赖嫌疑人的身份而

定谳，主要依据犯罪事实，强调证据，一定程度体现

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

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坚决主张以国际法对“台籍

战犯”依法惩处，一方面以表明其伸张正义，清算战

争罪行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赢取台湾民

心的需要，以彰显其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后的执政

能力。如果抛开法律层面，仅从审判的结果看，相较

于战后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审判，对“台籍战犯”的处

罚要宽松很多。但宽松不是无度，对于辜振甫等人

阴谋分裂祖国，妄图使台湾“独立”一案，虽然存在较

大的司法争议，法庭也坚决进行了判决，以表明国民

政府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的政

策始终受到盟国对台湾地位的认识及处置方式的影

响。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曾讨论在国外被判处徒刑

之“台籍战犯”是否应交还中国政府执行问题，但因

“行政院虽规定台湾人民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回[恢]复国籍，但美、英两国坚持应在和约签订后始

能承认台民为中国国籍，〈然〉台民在国外犯法，各国

均有自己独立处理之权利”，委员会犹豫不决，只好

将此案呈请蒋介石核示。但该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受西方历史学的影响，目前对于台湾殖民地历

史的研究中，比较突出“战争之殇”及强调战后历史

清算对台湾同胞造成的伤害。不过作为学术研究，

应对普通民众与违法台人加以区别，并进一步反思，

在面对抉择时，出于人类道德良知将“枪口抬高一

寸”的自觉及责任。这一问题事实上直接关涉如何

客观看待战后审判的立场和核心。

注释：

①和田英穗：《战犯与汉奸之间：在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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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Trial of "Taiwan War Criminals"
under the Allied Trial Mechanism

Liu Ping

Abstract：Following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the "Taiwan war criminals." This was the first judicial practice in which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aiwan after the recovery of its terri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ial mechanism of the Allied Powers and the statut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dhered
to two principles: first, it resolutely punished war criminals who violated the law; and second, it tried Taiwanese who
violated the law as war criminal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delay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among judicial groups, have led to disputes
over the identity of "Taiwanese war criminals." However, the War Crimes Commiss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the highest decision-making body for the trial of war criminals, insisted that "Taiwan war criminals" be tried in accor⁃
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me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s also interpreted international law well, which, to a cer⁃
tain extent, reflect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judicial communit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Taiwan war criminal"; traitor; post-war trial; War Crimes Commission

··124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